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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 

訂 

  檔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  

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函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30078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一路2號 

電話：03-5775996 
傳真：03-5799385 
 

 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 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9年3月8日 
發文字號：(99)台嘉業字第 0186號 
速別： 
附件：如文 
 

主旨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環署基字第 0990016351D 號令發布「應回收廢棄

物責任業者管理辦法」，檢送發布令影本(含法規命令條文)、修正總說

明及條文對照表各乙份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：一、依據環保署99.02.26環署基字第0990016351E號函辦理。 

      二、為加強責任業者管理及審核機制，使其申報、繳費內容更加確實， 

並提昇管理效能，增列相關申報與管理作業規定，並新增生質塑

膠原料製造業者申報之營業量定義範圍、生質塑膠責任業者應自

行回收及其方式與罰則等規定。 

 
   正本: 本會會員廠商、本會竹科環境保護委員會、中科/南科工安環保委員會 
    副本: 本會中科辦事處、本會南科辦事處 

 

 

 

    理事長  










